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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出納管理工作查核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05 月 06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8 日國苑中總字第 1050000083 號公告實施 

一、 為提升出納工作之品質，實施工作查核，特依據行政院出納管理手冊規定辦理查核。 

二、 依出納管理手冊規定設置查核小組，委員由主計主任兼任召集人﹑人事主任﹑總務主任

組成，定期或不定期辦理查核，查核時程安排如下： 

（一）平時查核：每年 4、10 月由業務人員辦理自評，總務主任複核。（自行評估表詳如

附件） 

（二）年度查核：每年 10月由查核小組辦理年度查核，召開檢討會議。(查核表詳如附件) 

三、 出納管理之查核要項如下： 

（一）出納手續是否符合規定。 

（二）庫存現金數目，是否與會計紀錄符合，有無私自墊借或以單據抵現情事，有無與核

定額度相符？ 

（三）傳票送達後，辦理收付款項，是否迅速？ 

（四）保管之票據、有價證券及其他保管品等，是否與帳面相符，是否每月提供經奉核之

存庫保管品專戶之明細資料供採購單位勾稽用？  

（五）各種出納帳表，是否齊全，相關紀錄有否翔實完備？ 

（六）收付款項，是否隨時登帳及依規定期限悉數辦理繳庫？  

（七）暫收款、收據貼印花及保管時間，是否能遵照規定辦理？ 

（八）零用金支付之每案金額有無超過一定金額，保管是否妥善，有無隨時登記零用金備

查簿，結存數與未報銷單據金額之總額，是否與零用金之金額相符？ 

（九）自行收納之各項收入，有無依照規定保管、使用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之使用是否良善？ 

（十一）現金、票據、有價證券及其他保管品等之出納有無依照規定程序處理，有無隨時

登記，其實際結存金額與帳面結存是否相符？ 

（十二）國庫或金融機構所送機關專戶存款對帳單及保管品對帳單有無與帳載數核對，如

有差額，出納管理單位有無查明其發生原因是否正當，並編製「存款差額解釋表」

等。對帳單回單有無儘速寄回原代庫機構？ 

（十三）出納管理人員有無任相同工作 6年以上之情形，休假代理制度有無貫徹實施？ 

（十四）主辦出納及出納管理人員有無每 3年參與相關訓練或講習課程。 

四、 年度工作查核結果，應簽報校長。 

五、 管理工作查核結果，得分別予以獎懲。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定時亦同。 

 


